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林明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蕭伃珍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

項固規定，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惟債權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

告，倘假扣押之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本件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經

原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尚未送達相對人，假扣押之隱密

性仍有維持必要，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兩造於民國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經

原法院以113年度家調字第510號離婚等事件（下稱系爭事

件）受理，相對人名下婚後財產約新臺幣（下同）2,666萬

7,501元，抗告人對相對人至少有1,000萬元以上之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兩造分居後，抗告人始發現抗告人渣打銀行帳

戶內約44萬9,000元、80萬4,000元款項遭提領或匯出，農會

帳戶約75萬元款項遭匯出。又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

帳戶，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而視為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

形，為恐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願供擔保以

代釋明之不足，爰聲請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850萬元範圍內

予以假扣押。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為此聲明不服，提起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假扣押等語。

三、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

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

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

求金額之10分之1，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

第4項規定自明。故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應就其請求及假扣押

之原因加以釋明，兩者缺一不可。該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

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

因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

定。此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

請求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

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

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

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

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

債務之情形等是（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894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應在外國為強制

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所稱「應在外國為強制

執行」，係指債務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不足供強制執

行，而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倘債務人在我國之財

產足供清償債權，自無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可言，縱該債務

人係外國人或外國公司，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

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804號裁定）。

四、原法院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

不符合假扣押之要件，而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經

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

　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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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而於法定財產制關於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

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第1030條之3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抗告人主張

其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應就相對人婚後財產數額

高於抗告人，有差額得以平均分配之請求提出能即時調查之

證據以為釋明。

　⒉抗告人主張兩造於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於113年5月間訴

請離婚，抗告人對相對人存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節，業

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家事起訴狀、抗告人金融機構交易明

細、相對人銀行帳戶截圖、兩造通訊軟體對談紀錄（下稱系

爭通訊紀錄）、原法院家事法庭調解期日通知書等件為憑

（原審卷第15至37頁；本院卷第23頁）為證，足見兩造已有

離婚訴訟之系爭事件繫屬原法院，而卷內抗告人金融帳戶內

存款餘額為渣打銀行26.74元人民幣、板橋區農會11萬2,591

元(見原審卷第26、27頁），所剩無幾，依系爭通訊紀錄，

相對人名下尚有美金保險、新加坡外幣等財產（見原審卷第

35至37頁），抗告人婚後財產低於相對人而可獲分配剩餘財

產差額之可能性甚高，堪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

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

  ⒈抗告人主張其名下渣打銀行、農會帳戶內存款遭領用、匯出

之紀錄，惟依其所提之交易明細，至多僅能證明抗告人渣打

銀行帳戶於103年3月19日、同年月26日、同年月31日及同年

9月12日，各有人民幣10萬元、10萬元、6萬元、2萬元遭提

領或匯出紀錄，其板橋區農會帳戶於99年8月13日有24萬3,0

00元、50萬元之匯出及8,460元提領之紀錄，均未能證明相

對人為提領或匯出上開款項之人。況上開板橋區農會提匯紀

錄係發生於兩造99年9月9日結婚之前，渣打銀行之人民幣提

匯紀錄發生於103年3月、9月間，迄今已逾10年，未能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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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對人間關聯性，均無從據以認定本件存有假扣押原因；

又觀諸抗告人所提系爭通訊紀錄（見原審卷第31至37頁），

僅足認兩造就財產分配方式無法達成合意，難認已具體呈現

相對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而有日後不能執行或難以執

行之低度風險。

  ⒉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帳戶（下稱系爭

帳戶），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

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形部分。依抗告人主張相對

人於臺灣地區之財產約2,666萬7501元（見原審卷第7頁），

本件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約1,000萬元，聲請假扣押

之財產範圍為850萬元，尚無相對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

不足供強制執行，而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自難逕

以相對人在海外設有系爭帳戶而認有不能或難以強制執行之

虞。

　⒊此外，抗告人就相對人是否有隱匿財產、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處分等情事，並未提出其他能即時

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

情形；抗告人既未釋明假扣押原因，其聲請供擔保後為假扣

押，自不應准許。從而，難認抗告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

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缺，揆諸上開說

明，應認其假扣押之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其假扣押之聲請與

假扣押之要件尚有不符，應予駁回。原法院裁定駁回其假扣

押之聲請，理由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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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婷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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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林明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蕭伃珍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固規定，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權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倘假扣押之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本件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經原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尚未送達相對人，假扣押之隱密性仍有維持必要，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兩造於民國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家調字第510號離婚等事件（下稱系爭事件）受理，相對人名下婚後財產約新臺幣（下同）2,666萬7,501元，抗告人對相對人至少有1,000萬元以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兩造分居後，抗告人始發現抗告人渣打銀行帳戶內約44萬9,000元、80萬4,000元款項遭提領或匯出，農會帳戶約75萬元款項遭匯出。又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帳戶，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而視為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形，為恐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爰聲請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85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為此聲明不服，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假扣押等語。
三、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10分之1，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第4項規定自明。故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應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加以釋明，兩者缺一不可。該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此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89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所稱「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係指債務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不足供強制執行，而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倘債務人在我國之財產足供清償債權，自無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可言，縱該債務人係外國人或外國公司，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804號裁定）。
四、原法院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不符合假扣押之要件，而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
　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於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3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抗告人主張其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應就相對人婚後財產數額高於抗告人，有差額得以平均分配之請求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
　⒉抗告人主張兩造於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於113年5月間訴請離婚，抗告人對相對人存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節，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家事起訴狀、抗告人金融機構交易明細、相對人銀行帳戶截圖、兩造通訊軟體對談紀錄（下稱系爭通訊紀錄）、原法院家事法庭調解期日通知書等件為憑（原審卷第15至37頁；本院卷第23頁）為證，足見兩造已有離婚訴訟之系爭事件繫屬原法院，而卷內抗告人金融帳戶內存款餘額為渣打銀行26.74元人民幣、板橋區農會11萬2,591元(見原審卷第26、27頁），所剩無幾，依系爭通訊紀錄，相對人名下尚有美金保險、新加坡外幣等財產（見原審卷第35至37頁），抗告人婚後財產低於相對人而可獲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可能性甚高，堪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
  ⒈抗告人主張其名下渣打銀行、農會帳戶內存款遭領用、匯出之紀錄，惟依其所提之交易明細，至多僅能證明抗告人渣打銀行帳戶於103年3月19日、同年月26日、同年月31日及同年9月12日，各有人民幣10萬元、10萬元、6萬元、2萬元遭提領或匯出紀錄，其板橋區農會帳戶於99年8月13日有24萬3,000元、50萬元之匯出及8,460元提領之紀錄，均未能證明相對人為提領或匯出上開款項之人。況上開板橋區農會提匯紀錄係發生於兩造99年9月9日結婚之前，渣打銀行之人民幣提匯紀錄發生於103年3月、9月間，迄今已逾10年，未能釋明與相對人間關聯性，均無從據以認定本件存有假扣押原因；又觀諸抗告人所提系爭通訊紀錄（見原審卷第31至37頁），僅足認兩造就財產分配方式無法達成合意，難認已具體呈現相對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而有日後不能執行或難以執行之低度風險。
  ⒉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形部分。依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臺灣地區之財產約2,666萬7501元（見原審卷第7頁），本件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約1,000萬元，聲請假扣押之財產範圍為850萬元，尚無相對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不足供強制執行，而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自難逕以相對人在海外設有系爭帳戶而認有不能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
　⒊此外，抗告人就相對人是否有隱匿財產、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處分等情事，並未提出其他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抗告人既未釋明假扣押原因，其聲請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自不應准許。從而，難認抗告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缺，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其假扣押之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其假扣押之聲請與假扣押之要件尚有不符，應予駁回。原法院裁定駁回其假扣押之聲請，理由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婷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林明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蕭伃珍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
    項固規定，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惟債權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
    ，倘假扣押之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
    見之機會。本件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經原
    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尚未送達相對人，假扣押之隱密性
    仍有維持必要，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兩造於民國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經
    原法院以113年度家調字第510號離婚等事件（下稱系爭事件
    ）受理，相對人名下婚後財產約新臺幣（下同）2,666萬7,5
    01元，抗告人對相對人至少有1,000萬元以上之剩餘財產分
    配請求權。兩造分居後，抗告人始發現抗告人渣打銀行帳戶
    內約44萬9,000元、80萬4,000元款項遭提領或匯出，農會帳
    戶約75萬元款項遭匯出。又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帳
    戶，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而視為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形，
    為恐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願供擔保以代釋
    明之不足，爰聲請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850萬元範圍內予以
    假扣押。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為此聲明不服，提起抗告，
    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假扣押等語。
三、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
    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
    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
    求金額之10分之1，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
    第4項規定自明。故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應就其請求及假扣押
    之原因加以釋明，兩者缺一不可。該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
    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
    此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
    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或就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
    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
    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
    情形等是（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894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
    ，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所稱「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
    ，係指債務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不足供強制執行，而有
    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倘債務人在我國之財產足供清
    償債權，自無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可言，縱該債務人係外國
    人或外國公司，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804號裁定）。
四、原法院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
    不符合假扣押之要件，而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經
    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
　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
    於法定財產制關於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
    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項、第1030條之3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抗告人主張其有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應就相對人婚後財產數額高於
    抗告人，有差額得以平均分配之請求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
    以為釋明。
　⒉抗告人主張兩造於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於113年5月間訴
    請離婚，抗告人對相對人存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節，業
    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家事起訴狀、抗告人金融機構交易明細
    、相對人銀行帳戶截圖、兩造通訊軟體對談紀錄（下稱系爭
    通訊紀錄）、原法院家事法庭調解期日通知書等件為憑（原
    審卷第15至37頁；本院卷第23頁）為證，足見兩造已有離婚
    訴訟之系爭事件繫屬原法院，而卷內抗告人金融帳戶內存款
    餘額為渣打銀行26.74元人民幣、板橋區農會11萬2,591元(
    見原審卷第26、27頁），所剩無幾，依系爭通訊紀錄，相對
    人名下尚有美金保險、新加坡外幣等財產（見原審卷第35至
    37頁），抗告人婚後財產低於相對人而可獲分配剩餘財產差
    額之可能性甚高，堪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
  ⒈抗告人主張其名下渣打銀行、農會帳戶內存款遭領用、匯出
    之紀錄，惟依其所提之交易明細，至多僅能證明抗告人渣打
    銀行帳戶於103年3月19日、同年月26日、同年月31日及同年
    9月12日，各有人民幣10萬元、10萬元、6萬元、2萬元遭提
    領或匯出紀錄，其板橋區農會帳戶於99年8月13日有24萬3,0
    00元、50萬元之匯出及8,460元提領之紀錄，均未能證明相
    對人為提領或匯出上開款項之人。況上開板橋區農會提匯紀
    錄係發生於兩造99年9月9日結婚之前，渣打銀行之人民幣提
    匯紀錄發生於103年3月、9月間，迄今已逾10年，未能釋明
    與相對人間關聯性，均無從據以認定本件存有假扣押原因；
    又觀諸抗告人所提系爭通訊紀錄（見原審卷第31至37頁），
    僅足認兩造就財產分配方式無法達成合意，難認已具體呈現
    相對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而有日後不能執行或難以執
    行之低度風險。
  ⒉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帳戶（下稱系爭
    帳戶），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
    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形部分。依抗告人主張相對
    人於臺灣地區之財產約2,666萬7501元（見原審卷第7頁），
    本件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約1,000萬元，聲請假扣押
    之財產範圍為850萬元，尚無相對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
    不足供強制執行，而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自難逕
    以相對人在海外設有系爭帳戶而認有不能或難以強制執行之
    虞。
　⒊此外，抗告人就相對人是否有隱匿財產、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處分等情事，並未提出其他能即時
    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
    情形；抗告人既未釋明假扣押原因，其聲請供擔保後為假扣
    押，自不應准許。從而，難認抗告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
    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缺，揆諸上開說
    明，應認其假扣押之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其假扣押之聲請與
    假扣押之要件尚有不符，應予駁回。原法院裁定駁回其假扣
    押之聲請，理由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婷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林明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蕭伃珍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固規定，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權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倘假扣押之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本件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經原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尚未送達相對人，假扣押之隱密性仍有維持必要，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兩造於民國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家調字第510號離婚等事件（下稱系爭事件）受理，相對人名下婚後財產約新臺幣（下同）2,666萬7,501元，抗告人對相對人至少有1,000萬元以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兩造分居後，抗告人始發現抗告人渣打銀行帳戶內約44萬9,000元、80萬4,000元款項遭提領或匯出，農會帳戶約75萬元款項遭匯出。又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帳戶，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而視為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形，為恐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爰聲請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85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為此聲明不服，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假扣押等語。
三、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10分之1，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第4項規定自明。故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應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加以釋明，兩者缺一不可。該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此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89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所稱「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係指債務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不足供強制執行，而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倘債務人在我國之財產足供清償債權，自無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可言，縱該債務人係外國人或外國公司，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804號裁定）。
四、原法院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不符合假扣押之要件，而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
　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於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3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抗告人主張其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應就相對人婚後財產數額高於抗告人，有差額得以平均分配之請求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
　⒉抗告人主張兩造於99年9月9日結婚，相對人於113年5月間訴請離婚，抗告人對相對人存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節，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家事起訴狀、抗告人金融機構交易明細、相對人銀行帳戶截圖、兩造通訊軟體對談紀錄（下稱系爭通訊紀錄）、原法院家事法庭調解期日通知書等件為憑（原審卷第15至37頁；本院卷第23頁）為證，足見兩造已有離婚訴訟之系爭事件繫屬原法院，而卷內抗告人金融帳戶內存款餘額為渣打銀行26.74元人民幣、板橋區農會11萬2,591元(見原審卷第26、27頁），所剩無幾，依系爭通訊紀錄，相對人名下尚有美金保險、新加坡外幣等財產（見原審卷第35至37頁），抗告人婚後財產低於相對人而可獲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可能性甚高，堪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
  ⒈抗告人主張其名下渣打銀行、農會帳戶內存款遭領用、匯出之紀錄，惟依其所提之交易明細，至多僅能證明抗告人渣打銀行帳戶於103年3月19日、同年月26日、同年月31日及同年9月12日，各有人民幣10萬元、10萬元、6萬元、2萬元遭提領或匯出紀錄，其板橋區農會帳戶於99年8月13日有24萬3,000元、50萬元之匯出及8,460元提領之紀錄，均未能證明相對人為提領或匯出上開款項之人。況上開板橋區農會提匯紀錄係發生於兩造99年9月9日結婚之前，渣打銀行之人民幣提匯紀錄發生於103年3月、9月間，迄今已逾10年，未能釋明與相對人間關聯性，均無從據以認定本件存有假扣押原因；又觀諸抗告人所提系爭通訊紀錄（見原審卷第31至37頁），僅足認兩造就財產分配方式無法達成合意，難認已具體呈現相對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而有日後不能執行或難以執行之低度風險。
  ⒉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新加坡地區設有銀行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2項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情形部分。依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臺灣地區之財產約2,666萬7501元（見原審卷第7頁），本件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約1,000萬元，聲請假扣押之財產範圍為850萬元，尚無相對人在我國無財產或其財產不足供強制執行，而有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自難逕以相對人在海外設有系爭帳戶而認有不能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
　⒊此外，抗告人就相對人是否有隱匿財產、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處分等情事，並未提出其他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抗告人既未釋明假扣押原因，其聲請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自不應准許。從而，難認抗告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缺，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其假扣押之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其假扣押之聲請與假扣押之要件尚有不符，應予駁回。原法院裁定駁回其假扣押之聲請，理由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吳孟竹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婷雅



